岳阳市妇女联合会文件

岳妇字〔2018〕18号A类  同意公开
对岳阳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056号提案的答    复
孙丽芳委员：

    你提出的《保障妇女权益，加强反家庭暴力庇护所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该项工作的热情指导和关心！您在提案中就当今家庭暴力庇护所的现状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了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对我们下一步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家庭暴力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婚姻质量、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为适应反家暴工作的需要，探索符合我市反家暴工作模式，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助，岳阳市妇联始终坚持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作为开展妇女维权工作的切入点，坚持立足我市实际，积极构建“政府重视、妇联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社会化反家暴工作格局，有效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家庭的平安幸福、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关于“建立长期整合联动机制”的建议。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需要社会各部门通力合作实行综合治理。多年来，我们以维护妇女权益为重点，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民政、卫计、教育等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有效开展反家暴工作。如妇联组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律师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团队，轮流在市妇联信访室值班，为受暴妇女提供调解和法律援助；法院建立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开展家暴案庭审进社区活动，加大了反家暴宣传及严惩力度；公安机关在基层派出所、警务室建立家庭暴力报警点，优先接警出警，及时保护受侵害妇女；司法部门积极履行法律援助职责，为遭受家暴的贫困妇女儿童开通绿色通道。民政部门依托救助管理站设立“家庭暴力庇护站”，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临时的吃住服务、简单的医疗处置和心理康复治疗等。为及时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加强危机婚姻干预，2014年起，市妇联协调综治、民政、司法，在各县市区推广开展婚调委建设。截至目前，全市10个县（市、区）已建立婚调委，覆盖率100%，各地婚调委共为632对夫妇提供咨询，为其中236对夫妇提供调解。去年6月，我们积极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联合市中级法院开展试点建立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暨心理咨询室，积极受理离婚、抚养、家庭暴力等各类涉婚姻家庭纠纷，在法院依法规范调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婚姻家庭中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联调合力，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止诉息讼，切实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同年7月，我会充分发挥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设在妇联的优势，推动岳阳市妇儿工委牵头市公安局、法院、民政等10部门共同印发《岳阳市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主要工作部门职责分工》，明确界定各部门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职责，更好的发挥了政府在这项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协同构建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坚强壁垒。今年，我们将会同人大内司委对我市反家暴工作开展执法调研，聚焦反家庭暴力工作的薄弱环节，打通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推动《反家庭暴力法》在我市落地生根。

    二、关于加大软件投入的建议。反对家庭暴力，依法处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妥善救助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近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推动下，我市各地民政部门与妇联组织加强合作，依托救助管理机构成立“家庭暴力庇护中心”，积极为因家庭暴力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受害人提供庇护和临时救助服务，及时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其一，解决妇联力量单薄、人手少，经费不足问题；其二，庇护所设在民政部门，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较为优越的食宿、医疗救助条件和环境；每年有财政部的拨款作为运行保证；其三，庇护所属于政府机构，可以保证受害者的安全，防止施暴者滋事。截至目前，我市的反家庭暴力临时紧急庇护所已实现全覆盖，但庇护所的入住率低。5年来，全市庇护所共有23名妇女儿童寻求临时庇护，其中今年市一级庇护所尚无入住记录。我们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求助当事人思想观念的因素，也有庇护场所的一些客观条件因素。庇护所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过程中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但由于缺少宣传，较多家暴受害妇女对庇护所的存在还不是很了解，有些家暴受害人担心入住庇护所后婚姻难以维系而心存顾虑，庇护所的综合服务机制也尚在探索阶段。去年7月，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庇护所工作开展情况，市妇联王主席一行到家暴庇护所进行调研，并与民政部门就共同做好新形势下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进一步完善家庭暴力庇护所建设进行了商讨。今年，市妇联将会同民政局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尽快制定《庇护所管理暂行办法》等各项相关制度，指导各地救助管理机构依托已有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和服务环境，并加强家庭暴力庇护场所管理服务制度建设，选派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负责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协调相关司法部门，配合市救助管理服务站做好困境妇女教育引导工作，为大家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服务，更好地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谐。 

    三、关于加强宣传引导建议。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基本途径，家庭成员法律素质提高了，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近年来，妇联组织在社会上广泛招募志愿者参与宣传、服务，把家庭暴力的危害及反家庭暴力庇护所的宗旨等宣传深入到每个社区和家庭。在对象上，一是面向公众广泛宣传家庭暴力的危害，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活动，通过媒体公开抨击重大家暴案件，引导形成反对家庭暴力，支持反家暴工作的社会舆论氛围。二是面向家庭倡导夫妻平等、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充分发挥妇联在家庭和社区的工作优势，通过开展平安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抨击家庭暴力违法行为，鼓励群众维护文明健康的家庭关系。三是面向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开展宣传培训，提高职能部门反家庭暴力的责任意识和应对能力。与市委党校协调，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防治家庭暴力知识等内容列入党校培训课程。在形式上，一是抓住三八妇女维权周、12.4法制宣传日、11.25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等重要节点，通过现场咨询、发放传单、文娱表演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倡导。2015年起，我们已连续3年在全市开展“家庭律师社区行”——普法宣传“双百”活动。共开展183场“家庭律师社区行”法律知识讲座，20000多名妇女群众参加活动，发放反家暴等法律法规、宣传手册等资料60000余份，进一步引导广大家庭成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真正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落到实处。二是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针对涉及家庭暴力的重大案件及时发声，旗帜鲜明地表明妇联组织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态度和决心，引导社会舆论共同谴责暴力，为受害人提供支持和保护。三是通过培训与合作，加强对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的宣传倡导。联合市公安局，对全市新入职警官和轮训轮值晋升培训班全体警官、妇联系统维权干部进行了“反家暴法”知识培训。去年7月，岳阳市妇儿工委召开岳阳市反对家庭暴力、促进家庭平安工作推进会。邀请湖南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欧阳艳文为妇儿委成员单位、区县妇儿委办和区县妇联干部开展反家庭暴力专题培训，深化职能部门对家庭暴力社会危害性的了解，加大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增强对开展反家暴工作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争取和凝聚支持反家庭暴力工作力量。

    四、关于引入社会力量的建议。家庭暴力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众多机构和组织针对家庭暴力的复杂性,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予以干预。而转变公众、舆论、各机构对家庭暴力的传统认识,给予家庭暴力幸存者有效而充分的社会救助,对加害人采取必要的矫治和处罚等,除了要以政府为主导,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各司其职之外,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也十分重要。多年来，妇联组织发挥在家庭和社区的工作优势，及时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投诉，协助调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倡导社会志愿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构建了“信访、调解、心理、法援”四位一体的家暴妇女维权体系。一是选聘懂法律、有专长、热心调解工作的司法、民政或妇联干部担任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实施婚姻家庭辅导服务项目，开通热线电话，开展个案咨询，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困扰的市民提供心理咨询、情绪疏导、纠纷调解服务，为婚姻家庭保驾护航。二是组建由法官、律师、妇联维权干部、巾帼志愿者等组成的妇女维权志愿者队伍，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婚姻指导、关爱帮扶等服务。三是组织一批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婚恋分析师成立心理援助志愿者队伍，帮助家庭成员调节心情、干预险情、化解婚姻家庭危机。四是建立妇联干部人民陪审员队伍，直接参与对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和调解，将基层调解“情况熟”和法院审判“业务精”的优势结合起来，促进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公平、合理的解决。 
    预防反家庭暴力工作任重道远，多年来，我市反家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受暴妇女儿童获得了更多的保护。但是，我们仍清醒地看到实践中存在不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探索创新，通过完善法规政策，强化部门合作，推动反家暴工作向纵深发展。

感谢你对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8年5月3日

承办负责人：胡晓明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曹岳兰    0730－8889571

